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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73/2021_2022__E6_88_91_E

5_9B_BD_E4_BF_9D_E9_c67_473246.htm 中国保监会有关负责

人14日说，保监会日前发布的《保险公司养老保险业务管理

办法》标志着养老保险作为保险业重要的业务领域，有了专

门的部门规章加以规范，这也是国内保险法规中第一次提出

养老保险权益归属的概念。 《办法》将养老保险业务分为个

人养老年金保险业务、团体养老年金保险业务和企业年金管

理业务三类。保监会有关负责人指出，此次颁布的《办法》

，对这三类养老保险业务，均进一步贯彻了保护被保险人和

受益人利益的原则。 《办法》要求，在合同中应明确投保人

和被保险人各自缴费部分的权益归属，被保险人缴费部分的

权益应当完全归属其本人；被保险人在离职时，有权申请提

取该被保险人的全部或者部分已归属权益；团体养老年金保

险合同设置公共账户的，被保险人缴费部分的权益不得计入

公共账户。 权益归属在国外养老金领域中已经成为非常普及

的概念，是保障企业员工年金权益的重要工具，也被普遍用

于员工的中长期激励计划中。 近几年，一些国内企业也了解

到权益归属制度的好处，纷纷在养老年金计划中应用这一方

式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但是这种方式在法律法规上一直没

有明确的地位，企业和员工一旦发生纠纷，很难找到法规依

据，也很难保护员工个人利益。 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说，在《

办法》中明确这一概念并作了具体规定，这有助于保护员工

的权益，也有利于在国内企业中推广权益归属制度的实施。 

中国保监会12日宣布的此项《办法》是我国保险业第一部专



门规范养老保险业务的部门规章，将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

。 商业养老保险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2006

年实现保费收入626亿元，已积累养老保险基金2000多亿元。

截至目前，有51家寿险公司开展了养老保险业务，开发养老

险品种百余种，业务种类包括个人养老年金、团体养老年金

和企业年金等。 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14日在全球商业养老

金论坛上表示，工业化、城镇化、市场化和国际化对中国养

老保障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，为商业保险积极参与养老保障

体系建设、服务退休收入体系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。 中国

保监会主席吴定富14日在此间说，预计今年全国保费收入将

达到7千亿元，是2002年的2．3倍。 吴定富在全球商业养老金

论坛上说，近年来，中国保险业保持了健康快速的发展势头

，为保险业服务退休收入体系、广泛参与养老保障体系建设

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14日在全球商业养

老金论坛上表示，截至目前，中国保险业已为人民群众未来

的养老保障积累准备金1．5万亿元。 近日，中国保监会发布

了《保险公司养老保险业务管理办法》。就《办法》的有关

问题，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负责人12日回答了记者的提问

。 中国保监会12日宣布，我国保险业第一部专门规范养老保

险业务的部门规章《保险公司养老保险业务管理办法》将

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。 《办法》从经营主体、养老年金保

险的产品管理和经营管理、企业年金管理业务等方面，对养

老保险业务的经营行为做出规范，对保险公司的违规经营行

为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。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

员会副主席魏迎宁12日在北京ＣＢＤ国际论坛上指出，中国

养老保险迎来一个大发展的好时机。 魏迎宁说，构建中国特



色的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关键在于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和社会

养老保险的和谐发展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要抓住公平和效

率两个重点，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，发挥企业和个人两

个积极性，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、覆

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多层次、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，实现养

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，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

服务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